
开工前承诺书

根据《深圳市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管理办法(试行) 》及相关

法律法规，我单位郑重承诺：

1.本单位建设的深嘉益光学(深圳)有限公司新建项且项目建设

地点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高桥社区盛佳道2号创新世界东维

丰新材料产业园厂房3栋9楼AO2, 属于C3587眼镜制造行业，位于

ZD16PDC02产业发展评价单元， 按照《深圳市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

重点项目环境影响审批名录 (试行) 》 属于清单管理类建设项目，具

体项目信息附后。

2.本单位承诺在项目施工期和营运期严格落实《龙岗 区坪地街道

区域空间生态环境管理清单》要求，并保证各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

时设计、 同时施工、 同时投产使用。

3.除以上事项外，我单位承诺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《深圳经济特区生态环境保护条

例》《排污许可管理条例》 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， 承诺信息公开后需

依法申领排污许可证， 主动接受生态环境部门监督管理， 落实污染防

治措施，保护生态环境。

如违反上述事项， 我单位承担由此引起的相关法律责任。

建设单位名称 ： (盖章)

法定代表人 (主要负责人) : (签字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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